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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嘉定区第三届市民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根据

《嘉定区关于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

《嘉定区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6-2030 年）》等文件精神，全

力创建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区），助力上海建设成为全球

著名体育城市，推动健康嘉定和创建活力之城建设，大力推动全

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切实提高市民身体素质、提高社会

参与程度，逐步形成政府主导有力、社会规范有序、市场充满活

力、公共服务完善的体育发展新格局，办好“市民身边的奥运会”。 

一、主办单位 

嘉定区第三届市民运动会组委会 

二、承办单位 

嘉定区区级机关工作党委、嘉定区体育局、嘉定区教育局、

嘉定区总工会、嘉定区体育总会 

三、举办日期 

2025 年 4 月-11 月 

四、办会主题 

“全嘉来赛  健康你我” 

五、项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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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运动会由竞赛类、活动类两大版块组成。 

（一）竞赛类版块 

1、比赛类项目（19 项）：足球、篮球、排球（气排球）、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定向运动、游泳、围棋、象棋、五子棋、

旱地冰壶、门球、高智尔球、匹克球、钓鱼、拔河、飞镖、跳踢。 

2、展演类项目（10 项）：健身气功、太极拳、广播体操、

木兰拳、练功十八法、健身瑜伽、广场舞、柔力球、健身操、排

舞。  

3、X：指比赛类和展演类 29 项以外的群体项目 

4、达标类项目（3 项）：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赛、游泳救生达标赛、人人运动学会

游泳达标赛。 

5、2025 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 

6、运动汇： 

机关、企事业运动会、园区运动会、社区健康运动会、各单

项协会、俱乐部、社会团体举办的各级各类赛事活动。 

7、镇级赛事： 

各镇、街道、嘉定工业区、菊园新区应继续培养“一镇一品”

全民健身品牌赛事活动，举办镇级选拔赛；同年有镇运会的可将

镇运会作为选拔赛，没有镇运会的则选择不少于 10 个竞赛项目及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赛进行开展镇级选拔赛。 

8、基层赛事： 

各街镇动员不少于 10%的村（社区、居委）举办基层赛事。 

（二）活动类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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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身团队集中展示：各街镇的健身团队组织一次集中展

示，全区将开展一次集中展示活动。 

2、健身技能公益培训：选取 10 个重点项目，向全区各类人

群进行推广培训。 

3、科学健身知识讲座：普及全民健身法规、科学健身知识

等。 

4、健身技能配送服务：组织人员进社区、进企业、进园区

活动，主动上门进行体质测试、运动干预和科学健身指导。 

5、依托全嘉云动小程序开展的线上系列活动。 

六、参加条件 

（一）身份：凡是人在嘉定，热爱运动的人均可报名参赛。 

（二）年龄及健康状况：参赛选手必须具备参与项目的身体

健康条件并签订免责承诺书。 

（三）资格及组别：详见各单项竞赛规程。 

（四）其他：凡在国家体育总局、各省、市注册过的在编运

动员、教练员不得参加本人从事的项目比赛（包括职业俱乐部运

动员、教练员）。 

七、参加办法 

（一）以各镇、街道、嘉定工业区、菊园新区为单位组团参

加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赛等不少于 20 个竞赛项目的区级赛事。 

（二）以各委、办、局、企事业单位、驻区部队、集团公司

为单位组团参加不少于 2 个竞赛项目的区级赛事。 

（三）以本区各中学、小学、大众工业学校为单位参加 2025

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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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民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直接报名参加个人项

目或自行组队参与集体项目的比赛，但必须经电话确认。 

八、报名方式 

（一）竞赛类版块 

1.以代表团或个人为单位通过电子邮件报名参赛。 

2.各代表团设团长 1 名、副团长 2 名、联络员 1 名。 

3.第一次报名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截止，报各代表团团长、

副团长、联络员名单、参赛项目。 

4.第二次报名自 3 月下旬起，以各单项规程所规定的报名时

间为准，报具体项目运动员名单。各项目比赛前 20 天截止报名，

逾期报名，作不参加论。 

5.各项目报名单必须电脑打印并加盖公章，手写无效，按规

定时间寄交嘉定区体育局赛事活动办公室（梅园路 315 号 5 号楼

102 室、邮编：201899、联系电话：59522015），同时上传电子

邮箱：jdqydh3@163.com。 

（二）活动类版块 

以各办赛方确定的报名办法为准。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各项目竞赛规则及

有关特殊规定执行，各项目的具体竞赛办法按各单项竞赛规程执

行。 

（二）集体或个人项目报名队数或人数少于 2 个参赛单位 3

队〔人或对（队）〕时不设项，竞赛委员会即通知所属代表团进

行更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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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参赛代表团具体参加人数按各单项规程竞赛办法执

行。 

十、组织办法 

（一）部分赛事可在运动会开幕式之前进行比赛。 

（二）本届区运会各项目裁判委员会和比赛监督名单由组委

会最终确定。 

十一、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比赛类项目：各项目 9 队（人或对）[含 9 队（人或对）]

以上参赛取前八名，不满 9 队（人或对）均按实际参加比赛队（人

或对）减一录取名次；单项比赛如实际参赛队数或人数少于 3 队

（人或对）时，相关项目竞赛委员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比赛办

法和奖项设置。 

（二）展演类项目：以“等第”的方式奖励，颁发奖牌或证

书。 

（三）达标类项目：颁发奖牌或证书。 

十二、申诉和纪律 

（一）如在比赛中发生争议时，需在每轮（项）比赛结束后

30 分钟内提出申诉，过时不再受理任何申诉。 

（二）必须以文字报告形式写明申诉原因、发生问题的性质

及申诉时间并由领队和教练共同签字，向裁判长或仲裁委员会提

出。 

（三）凡申诉或举报者应交纳保证金 1000 元。申诉和举报

期间，维持原判，处理结束时，应将结果答复申诉或举报者。胜

诉则退回保证金，败诉者则没收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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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凡有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者，经查情况属实，取消其

比赛资格和成绩及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对情节特别严重又

缺乏认识者，另加处罚并通报批评。 

十三、评奖办法（另行制定） 

（一）本次运动会不设奖牌榜、团体总分榜。 

1.针对各镇、街道、嘉定工业区、菊园新区对办赛、参赛（不

含线上）及基层赛事组织情况进行统计并综合评比，设立奖项。 

2.针对其他代表团将根据参赛情况进行统计并综合评比，设

立奖项。 

（二）运动会期间将开展“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

奖”、“先进个人”等评选活动，详细办法另行制定。 

十四、开幕式、闭幕式时间另定。 

十五、其他 

（一）各代表团、参赛队和个人参赛经费均自理。 

（二）各项赛事承办单位应办理赛事或活动意外保险。 

（三）各代表团、参赛队和个人可自行办理意外人身伤害保

险。 

十六、本竞赛规程总则的解释权、修改权属嘉定区第三届

市民运动会组委会。 

 


